
关于报送 2021 年度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

国家教育资助的通知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中

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

教[2019] 19 号)的要求，现将具体情况通知如下：

一、资助对象

1.2021 年参军入伍的在校生、应届毕业生；

2.2021 年退役复学、退役入学的学生；

3.2013 年（含）后参军入伍的往届毕业生；

4.以往年份漏报的符合补偿代偿或相关资助条件的学生，是否能够补

发以省资助管理中心规定为准；

5.2015 年（含）后直接招收为士官的学生；

6. 按照《应急管理部 教育部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

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应急〔2019〕37 号）规定，“高

等学校新生和在校学生入职期间保留学籍，退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后允许入学或复学，在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等方面参照高校

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相关办法享受优待”，符合文件规

定的消防救援人员。

二、资助标准

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申请金额为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学



费标准低于 8000 元的，按实际收费标准申请。本次申请可一次报多

年的学费减免资助，存在已申请过学费减免的不再重复申请。

下列高校学生不享受以上国家资助：

1.在校期间已通过其他方式免除全部学费的学生，如广东省建档

立卡学生；

2.定向生（定向培养士官除外）、委培生和国防生；

3.其他不属于服义务兵役或招收士官到部队入伍的学生。

三、资助年限

入伍资助年限按照学生学制据实计算。以入伍时间为准，入伍前

已完成规定的修业年限，即为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年限；

退役复学后连续完成规定的剩余修业年限，即为学费减免的年限；退

役后考入高校的新生，规定的基本修业年限，即为学费减免的年限。

四、申请材料

（一）、应征入伍

1.《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 I》(申请学

生须通过全国征兵网在线填写，打印本表 手填或复印无效）

2.入伍通知书复印件

3.身份证复印件

4.毕业证书复印件（毕业生）

5.银行卡复印件

（二）、退役士兵

1.《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 II 》(申请



学生须通过全国征兵网在线填写，打印本表 手填或复印无效）

2.退伍证复印件

3.身份证复印件

4.银行卡复印件

五、审核流程

1.学生登陆全国征兵网，按要求在线填写、打印《申请表 I》或《申

请表 II》。

2.学生持《申请表 I》或《申请表 II》至入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征兵办公室（以下简称县级征兵办）加盖公章。

3.学生携带《申请表 I》或《申请表 II》原件和相关证明材料前往

学校相关部门审核盖章。

六、注意事项

1.所有材料均为一式两份

2.统一申报补助银行卡需为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3.补报学生是否能够补发以省资助管理中心规定为准

4.退役复学学生从今年开始将实施一年一报

七、截止报送时间

2021 年 10 月 15 日前将纸质版材料办理完相关手续后上交至保

卫处迷彩梦值班岗处。


